政府采购合同
服务类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肇东市明久乡卫生院  
供 应 商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 订 地 点：黑龙江省肇东市明久乡卫生院                   
签 订 时 间：2024-1-30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供应商承诺，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。
第一条　合同标的
1、服务一览表（2310）
	服务名称
	规格cm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人民币合计金额（大写）：       元 


第二条　质量保证
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必须与采购方要求一致。
第三条　服务时间和验收
1、服务时间：         。
2、乙方提供不符合采购方要求的服务，采购方有权拒绝接受。
3、乙方应将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中标的服务内容。
第四条　付款方式和期限
[bookmark: _GoBack]1、资金性质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2、付款方式：材料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款（对公账户转账） 。
3、付款时间及条件：商品完成验收合格后。
第五条　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转让
1、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，本合同一经签订，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。
2、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第六条  合同争议解决
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果协商不能解决，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诉讼期间，本合同继续履行。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。
	甲方（章）


2024年 01月30日
	乙方（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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